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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發生，實驗室負責人需告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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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三天
內實驗室應繳
交職災報告書

至系辦

系辦負責同仁
交由主任及安
全官審核

送至工學院
送至

環安衛中心

事故發生呈報校方單位



相關單
位來函
(教育部、監
察院…等)

系辦環安同仁經公
文系統轉知實驗室

負責教授

實驗室負責人或負責
人指定實驗室聯絡人
員回覆相關問題

回覆資料送至
系辦環安同仁

系辦環安同仁將
資料交由主任及
安全官確認

系上主管確認，
資料提交予環安
衛中心確認

資料經環安衛中心確
認後，系辦環安同仁
回覆發函至相關單位
並會辦環安衛中心



事故發生地點清理

事故處理計畫書

實驗室負責人或負責人
指定實驗室單一人員規
劃撰寫事故處理計畫書

事故處理計畫
書送至系辦

環安衛中心確認事
故處理計畫書內容

後核准回函

系辦環安同仁收到
回函後，通知實驗
室負責人或實驗室
窗口進行清運整理

確認事故處理計
畫書內容，並發
函至環安衛中心



事故發生地點清理注意事項

 事故現場嚴禁任何人員進出須經主管同意，以確保人員安全。

 進入事故現場須經主管同意，擅自進入事故現場有破壞現場物證之虞
慮，恐有相關刑責。

 事故發生現場若有化學藥品，在環安衛中心核可清運計畫書後，人員
應簽切結書並穿著安全防護裝備入內拿取可用之化學品，化學品必須
依規定儲存安置。

 事故現場之化學品，應請環安衛中心確認合格之專業廢棄物處理廠商
進行清除及處理，不建議由學生或同仁自行清除，避免發生二次災害。

 清除及處理過程，須依事故處理計畫書確實執行，執行進度應隨時呈
報。


